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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政规〔202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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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海沧区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

奖励扶持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海沧区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奖励扶持工作的意见》已经区

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2020 年 6 月 1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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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区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
奖励扶持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构建有利于计划

生育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根据《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福建省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细则》（闽卫家庭

〔2014〕68 号）《厦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厦门市财政局

关于贯彻福建省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细则的通

知》（厦人口〔2014〕43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意

见。

一、救助计生困难家庭

（一）实施住院补助。独生子女、农村二女低保户家庭成员

患病住院的，扣除医保、民政医疗救助报销补偿及其它大病救助

资金补助后，按个人自付部分 80%的比例给予补助。个人年累计

补助不超过 30000 元。

（二）实施养老扶持。独生子女、农村二女低保户家庭成员

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因身体健康确有需要的，优先安排进入本区

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

二、奖励帮扶独生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圆梦帮扶。在享受朝阳助学的基础上，对低保家庭

中的独生子女考上高中或中专的，每人每年增发 800 元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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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高中或中专毕业（三年）；考上全日制本科或专科学校的，

每人每年增发 1200 元补助金，直至毕业或退学（补助年限不超

过所学专业规定学制年限）。

三、扶助计生年老家庭

（一）免费健康体检。每年由街道卫计办组织 60 周岁以上

农村独生子女、二女户父母到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院进

行一次免费健康检查。

（二）独生子女父母年老补助。对我区独生子女父母年满

60 周岁且失能的，在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基础上，每人

每月给予补助 1000 元，直至亡故。

四、完善城镇奖励扶助制度

对年满 60 周岁、未纳入省制定的城镇扶助政策扶助范围的

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扶助，每人每年发放 1800 元的奖励扶助

金，其中低保家庭每人每年发放 3000 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

故。具体确认条件和程序参照闽卫家庭〔2014〕68 号文执行。

五、附则

（一）本意见仅适用于海沧区户籍人口。

（二）省市出台的同类项目奖励扶持内容，按照就高原则享

受一次；除独生子女圆梦帮扶项目外，在其他部门已享受奖励扶

持项目的，不予重复享受。

（三）完善城镇奖励扶助制度所需资金按原执行方式由区财

政予以列支；其余奖励补助项目街道所需资金由街道承担，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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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场所需资金由区财政予以列支。

（四）本意见由海沧区卫生健康局负责解释。

（五）本意见自 2020 年 8 月 1 日开始施行，有效期五年。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本意见施行前，符合条件的，可以参照

本意见执行。

───────────────────────────

抄送：区委、区人大、区政协。

───────────────────────────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2 日印发

───────────────────────────


